
 
 

 

 

協辦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  招商局集團 
  

本計劃獲香港特區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和青年發展委員會合辦的「民青局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資助 
  

報 名 表 
請將填妥的報名表格以電郵傳送至 education@cgcc.org.hk 

甲：基本資料 
姓    名： 
(與身份證相同) 

Name： 
(與身份證相同) 

照 片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性  別：  

證件種類：持香港居民身份證 及 內地居民身份證 持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   (只勾選一項) 

電郵： 
微信帳號： 

電話： 

就讀學校/任職公司： 

就讀年級/職位： 學制/工作年資： 

主修科目/工作性質： 活動服飾尺碼： 

乙：緊急聯絡資料及健康申報 

香港緊急聯絡人： 與參加者關係： 聯絡電話： 

參加者有否長期病患/長期食用藥物(請註明)：  

參加者有否藥物或食物/其他物品敏感(請註明)： 

丙：個人履歷 

語文能力：[普通話 優  良  普通]      [英語 優  良  普通] 

電腦能力︰[Microsoft word：     ]；[Microsoft excel：    ]；[Microsoft powerpoint：   ]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DSE)考試成績︰  

[中文：          ]；[英文：          ]；[數學：          ]；[通識：          ] 

最近一次 GPA/GDP 考試成績︰ 

工作或實習經驗：  

  

個人專長/興趣/專業 (如通過專業考核/獲獎，請註明)： 

 

 

申請編號：                 (主辦機構填寫) 

主辦 



丁：你對本實習計劃之期望或目標？（請以不少於 100 字說明） 

 

戊：心儀實習崗位 

網上報名中你所揀選崗位類別(請按意願優先次揀選五項類型，如選其他請註明。)： 

1. 2. 3. 4. 5. 
 

己：活動聲明 
 本人明白及接受主辦機構就是次活動所訂立的條款，亦同意本人參與活動的內容可能刊載於主辦、協辦、贊助機構

的刊物及網上作宣傳之用。本人謹此聲明身體健康狀況良好，並無任何疾病導致不適宜參加是次活動，若本人不注意安

全或不遵守職員/導師/組長的指導而遇到任何意外，引致損傷或死亡，本人將不會追究任何責任或賠償。本人特此聲明及

保證，申請表內所有資料均全部屬實。 

 本人並沒有於本年度參加除本計劃以外，由青年發展委員會「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資助下的其他活動（不論舉

辦團體是否相同），並同意及授權主辦機構在有需要時把本人資料轉交青年發展委員會轄下專責小組秘書處作核對之用，

故本人明白如有上述內容不實，政府和團體均有權追回在資助計劃下其所得的資助。 

申請人簽署：                                    日期：                                

庚：收集個人資料及私隱政策聲明 
 香港中華總商會（下稱「本會」）在此活動收集及處理閣下的個人資料時，本會將遵守及履行「個人資料（私隱）條

例」之規定。活動所收集的個人資料只作有關活動報名、籌備工作或聯絡之用途。本會未取得閣下同意之前，不會向第三

者提供閣下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電話、身份證明文件、電郵、地址以及緊急聯絡人資料）作直接促銷或其他不相關的

用途。 

 此外，本會擬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包括你的姓名、電話、電郵及郵寄地址），作本會日後推廣活動通訊或收集意見

等用途。本會未得到閣下同意之前，不會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作有關直接促銷用途。閣下亦可以隨時選擇在資料的使用

上另有安排，或日後除必要通知外不希望接收其他資訊，請以書面或電郵通知本會，本會不會因此收取費用。請於下文部

分表明閣下的意向，刪去不適用者，並於申請人簽署欄中簽名確實內容。 

 本人明白上述有關「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之聲明，並 同意 / 不同意 (刪去不適用者)使用本人的個人資

料以作直接促銷用途。 

申請人簽署：                                    日期：                                
 
 

註： 1. 報名參加者年齡須介乎 18 至 30 歲(以出發前往上海當日計算)，及(i)香港永久性居民，或(ii)現在香港就讀全日制課程的香港居民；  

 2. 被取錄的參加者需繳交保證金港幣$3,000。參加者須履行以下之要求，方可於完成整個活動後取回全數保證金港幣$3,000： 

2.1 活動出席率必須百分之一百，當中包括實習出發前及後之主辦機構提供的活動、實習期內交流拜訪參觀行程(即非工作日團體活動) 

2.2 於實習機構工作之出席率必須達百分之一百 

2.3 於指定日期前遞交兩份報告(實習期內及完成實習)及實習單位指定的文件 

 3. 參加者必須依時出席主辦機構為實習計劃安排之工作坊、迎新營、總結分享會及相關之活動，並提交感想及報告； 

 4. 參加者同意主辦機構採用名字丶相片丶作品及相關資料作推廣和宣傳之用； 

 5. 參加者須按照活動程序及遵從主辦機構指示，不能故意違反或擅自離隊； 

 6. 實習計劃尚在安排，或會有所調整。有關是次實習計劃之一切安排及決定，主辦機構保留最終裁定之權利； 

 7. 有關實習計劃詳情及細則，請參閱活動海報、章程或主辦機構網站。 

 


